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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 稱 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回收銷毀處理辦法(民國 101 年 02 月 16 日 )

第 1 條  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
。 

第 2 條 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（以下簡稱物品）之回收銷毀作業，由各該物品之製造 
、加工、調配、販賣、運送、貯存、輸入、輸出食品業者（以下簡稱責任 
廠商）為之。 

第 3 條  責任廠商執行物品之回收銷毀作業，應以書面或其他足以查證方式訂定物 
品回收銷毀程序之計畫書，其內容應包括下列資料： 
一、回收物品之品名、包裝、型態或可供辨識之特徵或符號。 
二、回收物品所標示之日期、批號或代號等識別資料與編號。 
三、回收物品完整之產銷紀錄，其內容包括物品之名稱、重量或容量、批 
    號、受貨者之名稱及地址、出貨日期及數量。 
四、回收物品之負責廠商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。 
五、回收之原因及其可能產生之危害。 
六、回收物品之總量。 
七、回收物品在銷售通路中之產品總量。 
八、回收物品之配銷資料紀錄。 
九、採行之回收措施，包括回收層面、停止銷售該物品之指示及其他應執 
    行之行動、回收執行完成之期限等。 
十、後續之消毒、改製或改正等安全措施。 
十一、對消費者所需提出之警示及其內容。 
十二、回收物品為應銷毀者，應於回收計畫中明訂銷毀程序；銷毀程序有 
      污染環境之虞，應依環保相關法規進行銷毀。 
十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執行回收銷毀事項。 

第 4 條  本辦法所定之回收銷毀處理作業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監督執行 
。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查核責任廠商實施回收能力及監督執行回收 
措施，其作業包括下列事項： 
一、稽查違規物品，依法處理，並通知責任廠商進行回收。 
二、審核責任廠商所提出回收計畫之回收等級及回收層面，並核定其回收 
    計畫。 
三、監督回收計畫內容不完善之責任廠商限期改善。 
四、依據案件之急迫程度，指示廠商通報回收狀況之頻率，並追蹤責任廠 
    商之回收進度。 
五、定期進行查核，確認廠商回收計畫執行之達成度。 
六、監督責任廠商完成回收計畫。 
七、查核責任廠商之回收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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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對責任廠商進行後續輔導。 
九、回收物品為應銷毀者，監督責任廠商限期完成銷毀行動。 
十、相關回收案例資料之建檔及必要之新聞發布。 
十一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。 
應回收之物品跨越不同縣市或對衛生安全有重大影響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 
指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一定之處理，必要時得統一指揮。 

第 5 條  物品因違反食品衛生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，責任廠商應自行實施物品回收 
，不為自行回收者，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回收。 

第 6 條  物品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予沒入銷毀： 
一、違反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，經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未改 
    善者。 
二、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應予沒入銷毀者。 

第 7 條  責任廠商應建立適當之編組，負責回收與銷毀時機評估、計畫研擬、執行 
監控及完成後彙總報告。 
前項編組應置召集人一人，於物品回收原因發生時，召集相關部門為之。 

第 8 條  責任廠商應依回收物品對民眾健康可能造成之危害程度，依下列三個等級 
，自行訂定回收級別，辦理回收，但主管機關得變更級別： 
一、第一級：指物品對民眾可能造成死亡或健康之重大危害，或主管機關 
    命其應回收者。 
二、第二級：指物品對民眾可能造成健康之危害者。 
三、第三級：指物品對民眾雖然不致造成健康危害，但其品質不符合規定 
    者。 
責任廠商執行物品回收作業之前，應檢具其回收計畫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
主管機關報備。 

第 9 條  物品回收深度分為三個層面： 
一、消費者層面：回收深度達到個別消費者之層面。 
二、零售商層面：回收深度達到販售場所之層面。 
三、批發商層面：回收深度達到進口商、批發商等非直接售予消費者之層 
    面。 

第 10 條  各級回收情形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發布新聞稿公告周知： 
一、遇第一級回收之情況。 
二、遇第二級及第三級回收之情況，並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評估 
    ，該物品確有危害民眾健康之虞，且回收深度達消費者層面。 

第 11 條  責任廠商應於物品回收之過程中，定期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出 
回收進度報告，其內容應包括下列資料： 
一、通知下游廠商家數或人數、日期及方式。 
二、回應廠商家數及其持有該物品之數量。 
三、未回應廠商家數或人數。 
四、已回收物品數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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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回收物品保管地點，及負責保管之人員。 
六、查核次數及結果。 
七、預計完成之期限。 
八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報告事項。 

第 12 條  責任廠商於完成物品回收後，應將其處理過程及結果函報直轄市、縣（市 
）主管機關核備，必要時陳報中央主管機關。 

第 13 條  責任廠商之銷毀行動須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可後，始得為之。 

第 14 條  責任廠商應詳載並保存有關物品回收與銷毀之完整書面資料，以供查核。 

第 15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